附件
静安区卫生健康系统科技成果奖励办法

为贯彻落实《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等文件精神，按照《静安区关于建设高水平人才集聚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静安区关于促进卫生健康系统人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办法（试行）》，对在各级各类卫生科技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医务人员给予奖励，进一步调动区卫生健康系统单位和个人的科研积极性与创造性，促进卫生人才的的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奖励办法。

一、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静安区区属医疗卫生单位及其在岗工作人员（个人需在单位内工作满一年）。科技成果奖励所涉及的各类项目、成果、论著、专利的第一完成（署名）单位应当为区属医疗卫生单位，非第一完成（署名）单位的原则上不予奖励。

二、奖励细则

（一）各级各类科技成果及人才项目获得者

1、国家科学技术奖：包括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奖励20万元、10万元和5万元。

2、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奖励10万元、5万元和3万元。

3、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包括科技功臣奖、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科学技术普及奖和国际科技合作奖。科技功臣奖、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国际科技合作奖不分等级，奖励10万元；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科学技术普及奖各分为一等奖、二等奖，分别奖励5万元、3万元。

4、上海医学科技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奖励3万元、2万元、1万元。 成果推广奖、社区卫生奖、青年奖不设等级，奖励1万元。

5、上海市东方英才计划：领军人才项目获得者奖励3万元，拔尖项目获得者奖励2万元，青年项目获得者奖励1万元。

6、上海市“医苑新星”青年医学人才培养资助计划获得者，奖励0.5万元，结业优秀者奖励0.5万元。

（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重点项目奖励10万元，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奖励10万元，青年科学基金项目（B）类奖励5万元，面上项目奖励5万元，青年科学基金项目C（类）奖励3万元。

（三）代表性论著

指区属医疗卫生单位为第一署名单位的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的SCI和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论著等（综述、短篇报道等除外）。SCI期刊分类根据申报时《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认定根据申报时中华医学会官网《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一览表》分别予以奖励。

1、一区期刊论著每篇给予1.5万元奖励；

2、二区期刊论著每篇给予0.75万元奖励；

3、三区期刊、四区期刊，区卫生健康委不再统一奖励，由各单位按本单位有关规定进行奖励；

4、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论著每篇给予0.5万元奖励；

（四）专利成果转化

为鼓励医务人员对医疗技术进行创新性探索，对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专利，本系统单位为第一完成单位且在岗医务人员为第一完成人的成果进行奖励。

1、获得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并成功实现专利成果转化后，给予一次性奖励，每项奖励2万元。

2、其他类型区卫生健康委不再统一奖励，由各单位按本单位相关规定进行奖励。

（五）具有重大影响、重要意义的项目与成果
1、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等。

2、入选国家、上海市高层次人才项目。

3、在Nature、Science和Cell等高端杂志上发表的论著或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论著。

4、实现重要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

5、当年度实现重要突破的科研、人才项目等。

上述成果按照一事一议原则，报区卫生健康委讨论决定。

三、申报程序

（一）申报时间及范围

每年3月份集中进行统计申报，范围为上一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所获成果情况。

（二）审核标准

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各类科技成果，按照申报流程经区卫生健康委审核后予以奖励。同一成果多次获奖或同一论文符合多项奖励标准，只计最高奖项，不再重复奖励。

（三）奖励流程

区属医疗卫生单位按要求汇总本单位成果情况，初审公示无异议后报区卫生健康委审核，确定奖励名单，奖励经费纳入次年经费预算下拨相关单位，由单位按照名单发放给相应医务人员。鼓励各单位根据实际给予匹配奖励。

四、附则

推荐单位和个人在申报科技成果奖励时，要奉守科研诚信。对于剽窃、侵夺他人的发现、发明或者其它科学技术成果的，以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科技奖励的，推荐单位和个人提供虚假数据、材料，协助他人骗取奖项的，由区卫生健康委科研主管部门报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批准后撤销奖励并给予通报批评，取消下一年度评奖资格。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解释。

